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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在日前召开的全省检察机关进一步深化检务公开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 ，受省检察院党组书记 、检察长
童建明的委托 ，省检察院党组副书记 、常务副检察长陈晓颖 （左四 ）在会上作具体部署 。省检察院党组成员 、副检察
长李雪慧 （左五 ）主持会议 。 过虹 李书品 摄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 ６５ 周年招待会上讲话指出 ：
“凡是影响党的创造力 、凝聚力 、战斗力
的问题都要全力克服 ， 凡是损害党的先
进性和纯洁性的病症都要彻底医治 ，凡
是滋生在党的健康肌体上的毒瘤都要坚

决祛除， 使中国共产党始终同人民心连
心、同呼吸、共命运。”这无疑体现了中央
坚定不移，将反腐进行到底的决心。

出台 “八项规定 ”、反对 “四风 ”、加

强中央巡视组巡视……十八大以来 ，中
央始终以 “零容忍 ”的态度惩治腐败 ，
一大批腐败分子被清除出党员干部队

伍 ，并受到党纪国法的惩罚 。 对此 ，广
大人民群众坚决支持 、点赞 ，并对打造
清廉中国充满信心与期待 。

一年多来， 人们清晰地感受到反腐、
反“四风”带来的清新变化。领导干部“吃、
拿、卡、要”现象减少了，高档酒店生意冷
清了，送礼歪风在很大程度上刹住了……
随之而来的是，广大干部变得更加勤政务
实，“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的情况大为

改观， 人民群众的评价和满意度不断提
高。 这都表明，目前的政治生态正在不断
向良性转变，党风政风正在朝越来越清明
的方向扭转，反腐收到了明显效果。

但应该清醒地认识到 ，腐败具有顽
固性和反复性 。反腐的成果距离人民群
众要求仍有差距 。一些领导干部仍恶习
不改 ， 想方设法给腐败行为穿上各种
“隐形衣 ”，以躲避检查 ；一些领域和单
位仍然呈现腐败易发 、 多发的特点 ，严
重阻碍发展并蚕食发展成果 ，人民群众
对这些问题的解决充满期待 。只有不断

加强制度建设 ，推进依法反腐 ，才能将
权力真正关进制度的 “笼子 ”，才能使反
腐工作抓铁有痕 、玉汝于成 。

历史告诉我们 ，政治生态与治国安
邦互为一体 ，不可分割 。凡是政治清明 ，
廉吏辈出的时期 ，必会开创盛世 ；而一
旦腐败盛行 ， 也必将影响国家发展 ，甚
至亡党亡国 。 打造清廉中国 ，反腐是最
好的利器 。 党员干部只有勤勉务实 ，心
系百姓 ， 建立风清气正的从政氛围 ，才
能真正释放改革 “红利 ”，推动中华民族
实现伟大复兴 ，使中国共产党始终同人
民心连心 、同呼吸 、共命运 。

本报讯 （古孟冬 ）记者日前
从省检察院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
获悉， 全省 185 个检察院迄今已
全部建成开通互联网门户网站，
并于 9 月 26 日正式运行；省检察
院和 11 个设区市检察院，以及部
分基层检察院开通了官方微博；
省检察院和部分设区市检察院、
基层检察院开通了官方微信，全
省检务公开网络平台基本成型。
今后， 广大群众可通过我省检察
机关的门户网站、 官方微博和官
方微信，了解最新的检务资讯，也
可以在线与检察机关工作人员进
行互动交流，举报案件线索，查询
案件信息。

据省检察院政治部宣传处处
长高金川介绍， 全省检务公开网
络平台是以互联网门户网站集群
为主体，以官方微博、官方微信为
两翼的综合性服务平台。其中，省
检察院门户网站“河北检察网”已
完成改版升级 （新的门户网站网

址为：http://www.he. jcy.gov.cn），
具备了检察信息发布， 案件信息
查询， 控告申诉举报和检察人员
监督，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人民
监督员联络服务， 检察环节工作
预约、与网民互动等功能。省检察
院官方微博、 官方微信使用的名
称统一为“河北检察”，功能暂定
位为以检察新闻宣传、 普法宣传
教育为主，与网民交流互动为辅，
逐步建设成为具有综合服务功能
的新媒体平台。 省检察院门户网
站中设有省检察院官方微博微信
的链接窗口， 可通过点击链接或
者扫描二维码的方式进行了解和
关注。

另据记者了解，今年年底前，
全省三级检察机关将全部开通官
方微博， 所有设区市检察院将全
部开通官方微信， 届时将全面搭
建完成全省检务公开网络平台，
为广大群众提供更优质、更高效、
更便捷的网上服务。

省检察院部署推进检

务公开工作以来 ，高阳县
检察院党组书记 、检察长
王秀英和院党组一 班 人

按照省和保定市检 察 院

党组的有关要求 ，不断探
索检务公开新途径 ，升级
改造了检务公开大厅 ，确
定了建立刑事检察 办 案

区 、不起诉宣告厅和公开
听审制度 ，全力让检察权
在阳光下运行 ，切实提升
了检察机关的执法 公 信

力 。 图为日前在高阳召开
全省检务公开网络 平 台

建设推进暨检察宣 传 工

作会议期间 ，省检察院党
组成员 、政治部主任曲波
（右一 ），省检察院检委会
专职委员蒋瑞杰带 领 与

会人员参观高阳县 检 察

院检务公开大厅 ，对该院
务实创新的检务公 开 工

作做法予以充分肯定 。
陈岩 王备战 摄

推进检务公开 维护公平正义

自 10 月 1 日起， 全省各级检察机
关要通过“人民检察院案件信息公开系
统”，公开人民法院已经做出生效判决、
裁定的刑事案件起诉书、抗诉书，不起
诉决定书等；案件程序性信息不能在互
联网上向所有人公开，也不宜在检务公
开大厅内通过滚动大屏幕公布；检务公
开大厅名称统一为“××人民检察院检
务公开大厅”……日前，省检察院召开
电视电话会议，对全省检察机关进一步
深化检务公开工作做出具体部署。

受省检察院党组和省检察院党组
书记、检察长童建明的委托，省检察院
党组副书记、 常务副检察长陈晓颖出
席会议并讲话。 陈晓颖指出，从今年 4
月份以来， 我省检察机关积极探索检
务公开工作，软件研发、网上平台搭建
以及法律文书公开等方面已经走在了
高检院统一部署的前面。 他强调，全省
各级检察机关要建立健全配套工作机
制， 逐步实现检务公开各项工作的常
态化，确保检务公开工作的生命力。

省检察院党组成员 、 副检察长
李雪慧主持会议。李雪慧指出，我省检
务公开工作即将从探索阶段步入全面
提升、统一规范的新阶段。 他要求全省
检察机关积极探索信息化条件下检务
公开的新途径、新方法，以公开呼唤民
心， 以公开树立形象， 以公开锻炼队
伍，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监督，依法全面
深化检务公开， 不断提升检察机关执
法公信力和群众满意度。

法律文书公开。 自 10 月 1 日起，
全省各级检察院要依据高检院《人民
检察院案件信息公开工作规定 （试
行）》的要求，除对本院制作的各类法
律文书依法、及时向当事人、其他诉讼
参与人和有关单位送达、宣布外，还要
按照“谁办案谁审核、 谁把关谁负责
的”原则，在做好保密审查、技术处理
和质量把关的基础上， 依托互联网通
过“人民检察院案件信息公开系统”公
开人民法院已经做出生效判决、 裁定
的刑事案件起诉书、抗诉书，不起诉决
定书， 刑事申诉复查决定书以及最高
人民检察院决定应当在互联网发布的

其他法律文书； 可以通过在本院设立
电子触摸屏等方式提供撤销案件、不
批准逮捕等决定的法律文书的查阅 。
原有“四书”（不起诉决定书、不支持监
督申请决定书、 刑事申诉复查决定书
和刑事赔偿决定书） 已经上传至本级
院门户网站发布的， 仍可继续放在网
上接受群众监督； 尚未上传至门户网
站发布的，一律不再对外发布。

案件程序性信息查询。 案件程序
性信息查询属于依申请公开的内容 ，
查询主体限定为案件当事人及其法定
代理人、近亲属、辩护人、诉讼代理人。
程序性信息不能在互联网上向所有人
公开， 也不宜在检务公开大厅内通过
滚动大屏幕公布。 查询内容为检察机
关办理案件的案由、受理时间、办案期
限、办案部门、办案进程、处理结果、强
制措施等程序性信息。“人民检察院案
件信息公开系统” 可以畅通案件程序
性信息查询渠道， 全省各级检察院要
坚持全员、全面、全程、规范使用统一
业务应用系统， 及时、 准确地填写案
卡， 确保符合条件的程序性信息能够

及时查得到、查得准；规范 、便捷地做
好身份查验工作； 认真做好查询信息
的主动告知， 对于法律明确规定应当
通知、告知的，要依照规定及时办理 ，
不得因为有查询渠道而拒绝履行通
知、告知义务。

重要案件信息发布。 重要案件信
息发布是检察机关积极回应社会关切
的重要方式。 全省各级检察院要建立、
健全工作机制，严格审批、报告程序 ，
规范重要案件信息发布的内容、形式，
通过门户网站、微信、微博、召开新闻
发布会、 提供新闻稿等方式对外发布
重要案件信息，同时，要把“人民检察
院案件信息公开系统” 作为重要案件
信息发布的重要平台， 及时公开有较
大社会影响的职务犯罪案件的立案侦
查、决定逮捕、提起公诉等情况 ，社会
广泛关注的刑事案件的批准逮捕 、提
起公诉等情况，已经办结的典型案例，
以及重大、 专项业务工作的进展和结
果信息等。

检察权运行方式公开。 通过检务
公开大厅、门户网站和官方微博、微信

等平台对检察机关法定职权、 各部门
职能及工作流程、 直接立案侦查案件
范围及立案标准、 办案期限等进行公
开。

建立健全案件公开审查、 公开听
证制度。 除有明确要求的不起诉、申诉
两类案件外， 各地还可以积极探索公
开审查、公开听证制度，进一步扩大公
开审查、公开听证的范围，将在案件事
实、 适用法律方面存在较大争议或有
较大影响的审查逮捕、 羁押必要性审
查、暂缓起诉、刑事和解等案件 ；拟作
不立案、撤案处理的自侦案件；提起抗
诉的案件，都纳入公开审查的范围。

为了提高全省各级检察院检务公
开大厅建设的规范化程度， 省检察院
决定对检务公开大厅建设从名称、位

置、功能、设施配备及运用等方面进行
统一规范。

检务大厅名称：统一为“××人民
检察院检务公开大厅”。

检务大厅位置：原则上要临街，客
观情况不允许的可以设置在一楼醒目
位置，方便群众来访和查询。

检务公开大厅面积和功能： 对大
厅的面积不做具体规定， 但不论面积
大小，至少要具备接待、服务和公开等
检务公开最基本的功能， 主要包括接
待引导、受理控申举报、检务公开宣传
等方面的功能。

检务公开大厅配备： 大厅内要配
备滚动大屏幕、电子触摸屏和宣传架。
滚动大屏幕、 电子触摸屏的配备标准
要根据自身实际需求以及财政情况确
定，切勿贪大求洋。 另外，有条件的地
方， 可以在大厅内为人民群众提供更
加多元化的服务渠道，比如，可以在大
厅内创建无线网络环境， 方便人民群
众使用自身携带的电子设备登陆检察
机关门户网站进行浏览和查询等。

为进一步完善检务公开的内容 、
网上平台的服务功能， 省检察院要求
全省各级检察院要下大力气提高网络
平台搭建质量：

一是要建立健全网络平台运行机
制，理顺工作流程，对网络平台上的每
个栏目都要落实责任、加强把关，进一
步提高公开内容的质量。

二是要遵循网站、微博、微信平台
的运行规律， 及时、 准确推送各类信
息，提高内容更新频率，增强平台的活
跃度，提高平台的关注度。

三是要与网民建立良性互动，对
于建立的微博、微信以及网站上的“网
上办事”和“互动窗口”，要依据有关制
度规定，责任到人，让各个互动平台真
正“动”起来，切实让人民群众能够得
到“少跑路、多办事”的实惠，满足广大
人民群众的内在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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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检察机关进一步深化检务公开工作电视电话会议要义解读

确保检务公开工作的生命力
□ 刘树奇 古孟冬

■准确把握深化检务公开
工作重点内容

■积极推进检务公开大厅
建设

■不断完善检务公开网上
平台搭建

全省 185个检察院全部开通门户网站

我省检务公开网络平台基本成型

□ 吕梦琦


